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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○五年五月四日 星期三

就養服務

輔導會各榮家歡迎符合

資格之榮民申請入住

板橋榮家
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大觀路 2段 32 號

☆ TEL:02-22755157

臺北榮家

★新北市三峽區

白雞路 127 號

☆ TEL:02-26731201

桃園榮家

★桃園市八德區

興豐路 1217 號

☆ TEL:03-3681140

八德榮家

★桃園市八德區

榮興路 1100 號

☆ TEL:03-3651285

新竹榮家

★新竹市崧嶺路

57 巷 41 號

☆ TEL:03-5213292

中彰榮家

★彰化市桃源里

公園路二段 301 號

☆ TEL:04-7222187

彰化榮家

★彰化縣田中鎮

中南路二段 421 號

☆ TEL:04-8747647

雲林榮家

★雲林縣斗六市

榮譽路 160 號

☆ TEL:05-5324100

白河榮家

★臺南市白河區

仙草里仙草 63 號

☆ TEL:06-6852164

佳里榮家

★臺南市七股區

三股里 147 號

☆ TEL:06-7880664

臺南榮家

★臺南市崇明路 190 號

☆ TEL:06-2690418

高雄榮家

★高雄市楠梓區

加昌路 631 號

☆ TEL:07-3652828

岡山榮家

★高雄市燕巢區

成功路 1號

☆ TEL:07-6161214

屏東榮家

★屏東縣內埔鄉

建興村 100 號

☆ TEL:08-7701621

花蓮榮家

★花蓮市府前路 29 號

☆ TEL:03-8223111

馬蘭榮家

★臺東市更生路

1010 號

☆ TEL:089-222417

「廣植福田」

★財團法人榮民榮眷

基金會捐贈專戶

☆戶名：財團法人榮

民榮眷基金會

★銀行：

合作金庫銀行

─光復南路分行

銀行捐款帳號：

5078-717-626-734

☆郵局：

中華郵政

─永吉分局

5008-2111

準用榮民規定第二類退除役官兵
申請急難救助及慰問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為
妥
善
照
顧
榮
民
、

榮
眷
及
遺
眷
之
生
活
，
辦
理
相
關
急
難
救

助
、
三
節
慰
問
及
特
殊
事
故
慰
問
工
作
，
日

前
特
完
成
「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
會
榮
民
榮
眷
遺
眷
急
難
救
助
及
慰
問
作
業
要

點
」
的
修
正
，
增
訂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於

輔
導
期
限
內
，
準
用
榮
民
之
規
定
，
申
請
急

難
救
助
及
慰
問
。

此
外
，
此
次
要
點
修
正
之
主
要
內
容
如

下
：一

、
喪
葬
慰
問
之
核
發
對
象
由
現
行
之
「
遺

眷
」
修
正
為
「
現
居
住
於
臺
灣
地
區
之
配
偶

或
直
系
血
親
」
。

二
、
清
寒
榮
民
暨
遺
眷
慰
問
金
每
戶
每
節

金
額
，
明
確
訂
定
為
「
每
戶
每
節
核
發
慰
問

金
新
臺
幣
三
千
元
」
。

三
、
「
清
寒
榮
民
慰
問
對
象
」
修
正
為
「
第

一
類
：
具
低
收
入
戶
身
分
之
榮
民
。
」
及
「
第

二
類
：
具
中
低
收
入
戶
身
分
或
領
取
中
低
收

入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之
榮
民
。
」
；
「
清
寒
遺

眷
慰
問
對
象
」
也
比
照
前
述
修
正
為
「
第
一

類
：
具
低
收
入
戶
身
分
之
遺
眷
。
」
及
「
第

二
類
：
具
中
低
收
入
戶
身
分
或
領
取
中
低
收

入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之
遺
眷
」
。

四
、
擴
大
照
顧
崇
功
報
勳
，
參
與
經
國
防

部
核
定
關
係
國
家
安
全
重
要
戰
役
之
退
除

役
官
兵
，
並
符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條

例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之
規
定
，
將
第
一

款
第
二
目
「
八
二
三
戰
役
」
，
增
修
文
字
為

「
八
二
三
臺
海
保
衛
戰
役
及
其
他
經
國
防
部

核
定
之
關
係
國
家
安
全
重
要
戰
役
」
。�

志願役滿四年 輔導權益以   為主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配
合
募

兵
制
推
動
，
新
增
服
役
四
年
以
上

未
滿
十
年
之
志
願
役
退
除
役
官

兵
為
服
務
對
象
，
日
前
有
部
分

媒
體
報
導
「
募
兵
制
出
招
，
服
役

四
年
可
享
榮
民
資
格
」
、
「
志
願

役
四
年
，
也
可
以
比
照
榮
民
，
享

受
國
家
提
供
的
就
學
、
就
養
、
就

醫
及
急
難
救
助
」
，
因
該
項
消
息

部
分
內
容
並
不
準
確
，
輔
導
會

特
別
予
以
澄
清
說
明
：

一
、
榮
民
一
般
是
指
服
役
十

年
以
上
而
退
役
之
退
除
役
官

兵
。
但
為
配
合
募
兵
制
推
動
，

輔
導
會
採
取
「
分
類
分
級
退
輔

措
施
」
，
將
服
役
四
年
以
上
未

滿
十
年
之
志
願
役
退
除
役
官
兵

納
為
服
務
對
象
。
此
類
人
員
並

非
榮
民
，
而
是
依
其
服
役
年
資

提
供
六
年
至
十
六
年
不
等
的
輔

導
期
限
，
輔
導
期
限
內
可
依
相

關
法
令
規
定
申
請
輔
導
權
益
。

一
方
面
除
可
增
加
招
募
誘
因

外
，
另
方
面
亦
可
鼓
勵
募
兵
制

之
士
官
兵
，
能
夠
長
留
久
用
，

亦
即
服
役
越
長
則
退
役
後
輔
導

期
限
亦
越
長
，
以
達
募
兵
制
之

效
益
。

二
、
「
分
類
分
級
退
輔
措
施
」

將
「
退
除
役
官
兵
」
分
為
兩

類
。
第
一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亦
即

一
般
所
稱
之
「
榮
民
」
，
其
輔

導
安
置
作
法
及
各
項
權
益
維
持

不
變
，
也
沒
有
輔
導
期
限
的
限

制
；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，
則

是
指
志
願
服
役
四
年
以
上
未
滿

十
年
者
，
在
輔
導
期
限
內
，
可

依
相
關
法
令
規
定
申
請
輔
導
權

益
。三

、
由
於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
兵
退
伍
時
值
青
壯
年
，
相
關
輔

導
權
益
以
「
就
學
」
、
「
就
業
」

為
主
，
與
「
榮
民
」
之
就
學
、

就
業
權
益
相
同
。
此
外
，
第
二
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之
輔
導
項
目
尚

包
括
就
醫
（
僅
限
於
無
職
者
至

榮
民
醫
療
體
系
就
醫
可
免
掛
號

費
）
及
急
難
救
助
等
服
務
，
但

不
包
括
「
就
養
安
置
」
在
內
。

四
、
綜
上
所
述
，
第
二
類
退

除
役
官
兵
資
格
條
件
、
輔
導
權

益
項
目
及
輔
導
期
限
與
第
一
類

退
除
役
官
兵
（
榮
民
）
並
不
盡

相
同
。
再
次
說
明
第
二
類
退
除

役
官
兵
並
非
「
榮
民
」
。

五
、
有
關
「
分
類
分
級
退
輔
措

施
」
之
詳
細
內
容
可
參
考
輔
導
會

網

頁
（h

ttp
://w
w
w
.v
ac.g
o
v
.

tw

）
及
服
務
專
線
電
話
：
（○

二
）
二
七
五
七
一
三
三
五
黃
科
員
、

（○

二
）
二
七
五
七
一
六
四
六
雍

科
員
。

輔
導
會
為
因
應
「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條

例
第
三
條
之
一
」
施
行
後
延
長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
官
兵
申
辦
受
理
期
間
有
關
就
學
、
就
業
及
職
訓

相
關
權
益
補
救
，
針
對
相
關
輔
導
及
補
助
時
可

能
遭
遇
的
問
題
與
情
況
，
特
別
提
出
以
下
八
點

說
明
：

一
、
輔
導
條
例
第
三
條
之
一
何
時
生
效
施
行
？

行
政
院
業
已
核
定
自
一○

五
年
三
月
一
日
施

行
。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修

正
案
（
有
關
分
類
分
級
之
輔
導
對
象
與
期
限

等
）
，
亦
於
一○

五
年
四
月
二
十
日
公
告
自
一

○

五
年
三
月
一
日
生
效
。

二
、
目
前
就
學
中
，
想
申
請
就
學
獎
補
助
及
生

活
津
貼
，
但
申
請
期
限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已
過
，

現
在
才
核
定
施
行
日
期
，
該
如
何
補
救
？

適
用
對
象
為
符
合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條

例
施
行
細
則
第
二
條
之
一
及
第
二
條
之
二
所
定

輔
導
期
限
內
之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，
一○

五

年
三
月
一
日
至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期
間
，
其
原
依
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就
學
補
助
及
獎
勵
辦
法
、
志

願
役
退
除
役
軍
人
就
學
生
活
津
貼
發
給
辦
法
得

申
請
就
學
獎
補
助
或
生
活
津
貼
，
因
施
行
日
期

公
告
在
後
，
致
無
法
於
上
述
期
間
內
申
請
者
。

延
長
受
理
期
間
至
一○

五
年
六
月
十
三
日
止
，

逾
期
不
予
受
理
。

三
、
已
完
成
大
專
校
院
推
廣
教
育
進
修
，
想
申

請
進
修
補
助
，
但
現
在
才
核
定
施
行
日
期
，
已

超
過
申
請
期
限
（
完
成
進
修
並
取
得
相
關
證
明

二
個
月
內
）
，
該
如
何
補
救
？

適
用
對
象
為
符
合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條

例
施
行
細
則
第
二
條
之
一
及
第
二
條
之
二
所
定

輔
導
期
限
內
之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，
一○

五

年
三
月
一
日
至
四
月
二
十
日
期
間
，
其
原
依
國
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輔
導
退
除
役
官
兵

參
加
大
專
校
院
進
修
補
助
作
業
規
定
得
申
請
大

專
校
院
進
修
補
助
，
因
施
行
日
期
公
告
在
後
，

致
無
法
於
上
述
期
間
內
申
請
者
。
延
長
受
理
期

間
至
一○

五
年
六
月
十
三
日
止
，
逾
期
不
予
受

理
。四

、
已
參
加
補
習
進
修
及
完
成
國
家
考
試
，
想

申
請
國
家
考
試
進
修
補
助
，
但
現
在
才
核
定
施

行
日
期
，
已
超
過
申
請
期
限
（
報
名
進
修
補
習

並
參
加
國
家
考
試
後
二
個
月
內
）
，
該
如
何
補

救
？適

用
對
象
為
符
合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條

例
施
行
細
則
第
二
條
之
一
及
第
二
條
之
二
所
定

輔
導
期
限
內
之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，
一○

五

年
三
月
一
日
至
四
月
二
十
日
期
間
，
其
原
依
國
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輔
導
退
除
役
官
兵

參
加
國
家
考
試
進
修
補
助
作
業
規
定
得
申
請
國

家
考
試
進
修
補
助
，
因
施
行
日
期
公
告
在
後
，

致
無
法
於
上
述
期
間
內
申
請
者
。
延
長
受
理
期

間
至
一○

五
年
六
月
十
三
日
止
，
逾
期
不
予
受

理
。五

、
輔
導
條
例
三
條
之
一
奉
行
政
院
於
一○

五

年
四
月
十
八
日
核
定
實
施
，
並
追
溯
至
一○

五

年
三
月
一
日
生
效
，
如
在
此
期
間
輔
導
期
滿
，

就
業
輔
導
權
益
，
該
如
何
補
救
？
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參
加
就
業
媒
合
（
含
現

場
徵
才
）
、
創
業
輔
導
課
程
、
職
業
適
性
評
量
、

職
涯
諮
詢
服
務
、
職
涯
講
座
及
申
請
就
業
服
務

網
會
員
等
，
輔
導
會
就
業
輔
導
措
施
因
施
行
日

期
公
告
在
後
，
致
無
法
於
上
述
期
間
內
申
請

者
，
延
長
受
理
期
間
至
一○

五
年
六
月
十
三
日

止
。六

、
輔
導
條
例
三
條
之
一
奉
行
政
院
於
一○

五

年
四
月
十
八
日
核
定
實
施
，
並
追
溯
至
一○

五

年
三
月
一
日
生
效
，
有
關
職
業
訓
練
補
救
方
式

為
何
？

補
救
期
限
自
一○

五
年
四
月
二
十
日
至
一○

五
年
六
月
十
三
日
止
，
並
指
「
參
訓
資
格
」
之

補
救
；
亦
為
法
規
追
溯
生
效
日
期
間
第
二
類

退
除
役
官
兵
因
輔
導
年
限
截
止
所
生
之
權
益
損

害
，
於
補
救
期
限
內
給
予
參
訓
資
格
之
回
復
。

七
、
補
救
期
間
「
參
訓
資
格
」
之
權
益
為
何
？

補
救
期
間
輔
導
會
所
開
辦
之
職
訓
中
心
自
辦
、

委
外
訓
練
及
各
地
區
榮
民
服
務
處
所
辦
理
之
委

外
訓
練
，
於
前
項
所
指
發
生
損
害
之
第
二
類
退

除
役
官
兵
均
具
參
訓
資
格
，
並
得
依
個
人
意
願

報
名
後
，
按
輔
導
會
錄
審
規
定
審
查
錄
訓
。

八
、
補
救
期
間
報
名
參
訓
並
經
錄
取
，
惟
訓
練

時
間
超
過
補
救
期
限
又
該
如
何
？

參
訓
班
隊
經
錄
訓
後
，
得
接
受
完
整
訓
期
期

滿
，
不
受
補
救
期
限
之
限
制
。
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申
辦 

 
 
 
 
 
 

八
點
說
明

就學
就業

就
學
、
就
業
、
職
訓

輔

導 

補

助

為
配
合
退
除
役
官
兵
分
類
分
級
退
輔
措
施
（
自
一

○

五
年
三
月
一
日
起
正
式
實
施
）
，
與
參
與
「
六
一
九

砲
戰
」
之
退
除
役
官
兵
（
含
金
門
馬
祖
民
防
自
衛
隊

員
）
業
已
經
國
防
部
核
定
係
關
係
國
家
安
全
重
要
戰

役
，
輔
導
會
修
正
「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
榮
民
榮
眷
遺
眷
急
難
救
助
及
慰
問
作
業
要
點
」
，
並

將
第
二
類
（
於
輔
導
期
限
內
之
）
退
除
役
官
兵
，
與

參
與
「
六
一
九
砲
戰
」
之
退
除
役
官
兵
（
含
金
門
馬

祖
民
防
自
衛
隊
員
）
，
納
入
輔
導
會
服
務
照
顧
對
象
。

為
使
榮
民
（
眷
）
、
遺
眷
瞭
解
新
修
正
之
「
急
難

救
助
慰
問
」
申
辦
條
件
與
作
業
流
程
，
輔
導
會
製
作

「
問
與
答
」
集
，
加
強
宣
導
，
以
利
符
合
條
件
之
榮

民
（
眷
）
、
遺
眷
申
辦
：

一
、
問
：
輔
導
會
輔
導
期
限
內
之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
官
兵
及
其
眷
屬
，
可
否
申
請
急
難
救
助
及
慰
問
？

答
：
有
關
退
除
役
官
兵
分
類
分
級
退
輔
措
施
，
第
二
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於
輔
導
期
限
內
，
準
用
榮
民
之
規
定

（
未
含
其
眷
屬
、
及
其
遺
眷
）
，
申
請
急
難
救
助
及
慰

問
。二

、
問
：
輔
導
會
輔
導
期
限
內
之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
官
兵
，
可
否
納
入
輔
導
會
三
節
慰
問
發
放
對
象
？

答
：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於
輔
導
期
限
內
，
若
符

輔
導
會
清
寒
榮
民
三
節
慰
問
資
格
（
具
低
收
入
戶
、

中
低
收
入
戶
身
分
或
領
取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
者
）
，
即
可
納
入
三
節
慰
問
發
放
對
象
。

三
、
問
：
輔
導
會
輔
導
期
限
內
之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
官
兵
遺
眷
，
可
否
納
入
輔
導
會
遺
眷
三
節
慰
問
發
放

對
象
？

答
：
因
有
關
退
除
役
官
兵
分
類
分
級
退
輔
措
施
，

依
規
定
僅
係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本
身
納
入
輔
導
會

服
務
照
顧
對
象
，
未
含
其
眷
屬
、
及
其
遺
眷
，
致
第
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之
遺
眷
，
並
未
納
入
輔
導
會
三
節

慰
問
發
放
對
象
。

四
、
問
：
輔
導
會
輔
導
期
限
內
之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
官
兵
亡
故
，
惟
渠
家
境
困
苦
，
無
力
殮
葬
，
可
否
由

辦
理
渠
殯
葬
事
宜
人
員
，
申
請
輔
導
會
榮
民
死
亡
無

力
殮
葬
之
救
助
？

答
：
依
輔
導
會
「
榮
民
榮
眷
遺
眷
急
難
救
助
及
慰

問
作
業
要
點
」
第
六
點
：
「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於

輔
導
期
限
內
申
請
急
難
救
助
及
慰
問
，
準
用
本
要
點

有
關
榮
民
之
規
定
辦
理
。
」
之
規
定
，
第
二
類
退
除

役
官
兵
本
身
亡
故
，
如
渠
係
家
境
困
苦
，
無
力
殮
葬
，

可
由
辦
理
渠
殯
葬
事
宜
人
員
，
申
請
輔
導
會
榮
民
死

亡
無
力
殮
葬
之
救
助
。

五
、
問
：
輔
導
條
例
三
之
一
條
奉
行
政
院
於
一○

五
年
四
月
十
八
日
核
定
實
施
，
並
追
溯
至
一○

五
年

三
月
一
日
生
效
，
因
施
行
日
期
公
告
在
後
，
第
二
類

退
除
役
官
兵
如
在
此
期
間
輔
導
年
限
期
滿
，
應
如
何

補
救
？

答
：
為
維
護
一○

五
年
三
月
一
日
起
至
四
月
二
十
日

前
仍
於
輔
導
期
限
內
之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權
益
（
因

施
行
日
期
公
告
在
後
，
遂
已
達
輔
導
期
滿
）
，
在
此
期

間
如
有
急
難
救
助
需
求
之
情
事
者
，
輔
導
會
將
延
長

渠
受
理
期
限
，
惟
補
救
期
限
自
一○

五
年
四
月
二
十
日

至
一○

五
年
六
月
十
三
日
止
，
逾
期
不
予
受
理
。

六
、
問
：
曾
參
與
「
六
一
九
戰
役
」
之
退
除
役
官

兵
，
是
否
納
入
輔
導
會
三
節
慰
問
發
放
對
象
？ 

答
： 

（
一
）
擴
大
照
顧
崇
功
報
勳
，
依
輔
導
會

「
榮
民
榮
眷
遺
眷
急
難
救
助
及
慰
問
作
業
要
點
」
之

規
定
，
參
與
八
二
三
臺
海
保
衛
戰
役
及
其
他
經
國

防
部
核
定
之
關
係
國
家
安
全
重
要
戰
役
（
目
前
已
含

六
一
九
戰
役
核
認
者
）
義
務
役
參
戰
官
兵
（
含
金
馬

自
衛
隊
）
未
就
養
榮
民
，
均
納
入
三
節
慰
問
發
放
對

象
。（

二
）
是
項
三
節
慰
問
，
春
節
每
人
核
發
慰
問
金

新
臺
幣
三
千
元
，
端
午
節
、
中
秋
節
每
人
核
發
慰
問

金
新
臺
幣
二
千
元
。

七
、
問
：
是
否
持
有
遺
眷
家
戶
代
表
證
之
就
養
遺

眷
，
即
可
辦
理
「
就
養
榮
民
遺
眷
重
點
救
助
」
？ 

答
：
依
輔
導
會
「
榮
民
榮
眷
遺
眷
急
難
救
助
及
慰

問
作
業
要
點
」
規
定
：
就
養
榮
民
亡
故
，
自
亡
故
之

日
起
六
個
月
內
，
持
本
人
有
效
之
榮
民
遺
眷
家
戶
代

表
證
或
榮
民
證
者
，
且
係
無
職
業
、
現
居
住
於
臺
灣

地
區
之
配
偶
或
直
系
血
親
，
始
可
發
給
一
次
性
就
養

榮
民
遺
眷
重
點
救
助
金
新
臺
幣
三
萬
元
。

八
、
問
：
具
身
心
障
礙
或
罹
患
重
病
之
榮
民
，
是

否
納
入
輔
導
會
三
節
慰
問
發
放
對
象
？

答
：
（
一
）
依
輔
導
會
「
榮
民
榮
眷
遺
眷
急
難
救

助
及
慰
問
作
業
要
點
」
之
三
節
慰
問
發
放
對
象
係
：

１
、
第
一
類
：
具
低
收
入
戶
身
分
之
榮
民
。

２
、
第
二
類
：
具
中
低
收
入
戶
身
分
或
領
取
中
低

收
入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之
榮
民
。

３
、
如
僅
具
身
心
障
礙
或
罹
患
重
病
之
榮
民
，
未
取

得
上
開
低
收
入
戶
等
身
分
者
，
並
未
符
三
節
慰
問
對
象
。

（
二
）
三
節
慰
問
秉
持
社
會
救
助
弱
勢
優
先
原

則
，
因
資
源
有
限
，
無
法
普
遍
性
發
放
，
惟
對
於
生

活
確
屬
清
苦
，
未
納
入
發
放
對
象
者
，
各
榮
服
處
均

秉
持
積
極
、
主
動
之
服
務
精
神
，
協
助
申
辦
輔
導
會

急
難
救
助
，
或
轉
介
地
方
政
府
等
社
福
資
源
紓
困
，

展
現
政
府
照
顧
榮
民
（
眷
）
之
德
意
。

九
、
問
：
無
子
女
奉
養
之
獨
居
遺
眷
，
或
具
身
心

障
礙
、
罹
患
重
病
之
遺
眷
，
是
否
納
入
輔
導
會
三
節

慰
問
發
放
對
象
？

答
：
（
一
）
依
輔
導
會
「
榮
民
榮
眷
遺
眷
急
難
救

助
及
慰
問
作
業
要
點
」
之
三
節
慰
問
發
放
對
象
係
：

１
、
第
一
類
：
具
低
收
入
戶
身
分
之
遺
眷
。

２
、
第
二
類
：
具
中
低
收
入
戶
身
分
或
領
取
中
低

收
入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之
遺
眷
。

３
、
如
僅
係
無
子
女
奉
養
之
獨
居
遺
眷
，
或
僅
具

身
心
障
礙
、
罹
患
重
病
，
未
取
得
上
開
低
收
入
戶
等

身
分
者
，
並
未
符
三
節
慰
問
對
象
。

（
二
）
三
節
慰
問
秉
持
社
會
救
助
弱
勢
優
先
原

則
，
因
資
源
有
限
，
無
法
普
遍
性
發
放
，
惟
對
於
生

活
確
屬
清
苦
，
未
納
入
發
放
對
象
者
，
各
榮
服
處
均

秉
持
積
極
、
主
動
之
服
務
精
神
，
協
助
申
辦
輔
導
會

急
難
救
助
，
或
轉
介
地
方
政
府
等
社
福
資
源
紓
困
，

展
現
政
府
照
顧
榮
民
（
眷
）
之
德
意
。

十
、
問
：
已
領
取
急
難
救
助
或
慰
問
之
榮
民
、
遺

眷
，
是
否
受
限
三
個
月
內
不
得
辦
理
之
規
定
？

答
：
急
難
救
助
或
慰
問
不
得
以
同
一
事
由
重
複
申

領
。
但
有
遭
受
意
外
傷
害
、
罹
患
重
病
致
生
活
陷
困
及

榮
民
亡
故
無
力
殮
葬
（
現
行
規
定
第
三
點
第
一
款
第
一

目
至
第
三
目
）
及
特
殊
事
故
慰
問
（
現
行
規
定
第
四
點

第
四
款
）
所
定
情
形
者
，
其
困
境
於
三
個
月
內
未
能
改

善
，
得
再
為
申
請
，
惟
各
榮
服
處
依
實
況
，
須
於
申
請

事
由
及
訪
視
紀
錄
內
清
楚
載
明
經
訪
查
其
生
活
困
境

仍
未
改
善
。
（
因
篇
幅
所
限
，
詳
細
內
容
仍
請
登
入
輔

導
會
網
站
官
網
首
頁
↓
輔
導
要
聞
查
詢
）

問
答
集

第
二
類
及
六
一
九
砲
戰
退
除
役
官
兵
（
含
金
馬
民
防
自
衛
隊
員)

之
榮
民
眷
、
遺
眷
申
辦
急
難
救
助
及
慰
問
作
業
要
點
條
件
及
流
程


